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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原文
	修改意见和建议
	是否采纳

	1
	关于第四条第四条：保险经纪公司的服务报酬（经纪费）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有关规定，由承保保险公司从保费中列支的佣金支付。
	从保费中列支佣金不合适，建议第四条：保险经纪公司的服务报酬（经纪费）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有关规定，由保险公司依法列支的佣金支付。
	是

	2
	关于经纪公司职责第七条（六）对共保体成员保险公司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评价。
	相关监管制度中未见保险经纪公司有对保险公司监督职责，建议去掉“监督”或修改为：建立保险公司理赔服务评价机制，定期向卫生健康委汇报共保体运行情况及服务质量。
	是

	3
	第十一条关于遴选的保险经纪公司，参与遴选的保险经纪公司，应当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《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经营保险经纪业务的基本条件。
	建议修改为“参与遴选的保险经纪公司，应当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《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经营保险经纪业务及在周口展业的基本条件”。
	是



